
证券代码：002606� �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4-03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12日16:00时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刘桂雪先生减持股份的书面通知。刘桂雪先生于当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50万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5%。

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9月12日， 刘桂雪先生先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两

次累计减持公司1000万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5.00%。 本次减持后刘桂雪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份7400万股（其中可上市流通股为1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0%。 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刘桂雪

大宗交易

2014

年

9

月

10

日

12.47 550 2.75

大宗交易

2014

年

9

月

12

日

12.87 450 2.25

合 计

1000 5.00

2、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有股份

(

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有股份（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刘桂雪

合计持有股份

7850 39.25 7400 37.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0 7.75 1100 5.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00 31.50 6300 31.5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30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后，刘桂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0%，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的刘桂雪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承诺事项：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本

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5、刘桂雪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6、本次减持公司股份前，已按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4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桂雪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2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2014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9月11日15:00至2014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秦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股份63,592,

22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6.5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63,434,076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26.5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58,146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李文辉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7,853,94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3.2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按照

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63,592,2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

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7,853,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有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63,592,2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

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7,853,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4年度经营业绩目标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63,584,7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7,846,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0%；反对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弃权

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李文辉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3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推动新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新疆证监局与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于2014年9月

19日15：00-17：00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irm.p5w.net/gszz/。

届时，公司董事、总经理常文玖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吕占民先生将参加本次活

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14-059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28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9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3、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

11日15:00-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西6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陈义弘副董事长

6、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汤丽英律师见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人、代表股份179,802,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1％，其中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外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6人，代表股份68,490,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32,749,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人， 代表股份47,052,9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调整的议案》

在关联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

意票68,490,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公司股东除南方同正持股超过5%以外，无其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由于关联股东南方同正回避表决，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即是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

（二）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授权有效期调整的议案》

同意票179,802,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8,490,51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09%；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票68,488,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69％；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本公司股东除南方同正持股超过5%以外，无其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由于关联股东南方同正回避表决，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即是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汤丽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4-045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2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1日至2014年9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交易日2014年9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4年9月11日15：00至2014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方如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名， 代表有表决权

公司股份195,048,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9468%,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需要回避的审

议事项。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48,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195,00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28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48,9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钢管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并使用结余资金对外

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份195,020,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反对股份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股

份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0838%； 反对股份8,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582%%；弃权股份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8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2日

股票代码：002027� � �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2014-53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2日上午9：3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4年9月12日日上午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15:00至

2014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大道286号11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易贤忠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计3

人，代表股份159,116,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292%，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59,116,56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2.62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8、公司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

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三、会议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李粤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116,5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5,94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姜永宏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116,5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5,94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吴春爽律师和邹晓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出席会议股东、董事及记录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粤正平法字第201409087号

致：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

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有关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下列文件：

1、《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公司2014年8月2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14年8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以及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到会登记记录、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5、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本律师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其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核查和验

证了公司提供的上述各项文件和有关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依据2014年8月25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

于2014年8月27日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七喜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会议方式、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会议联系方式、有权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等其他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2014年9月12

日上午9点30分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大道286号七喜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如

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9�月 12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月 11日 15:00�至 2014�年 9�月 12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网络投票的时间符合公告的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易贤忠先生主持，会议记录已由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签名。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资料，参加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 共3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159,

116,56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2.6292%，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均持有有效的证明文件；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其

中，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为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5,9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78%。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还有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律师核查，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或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的股东之授权代表

均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审议各项议案并进行表决。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议案

1、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列入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的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

宣布表决结果。

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形式

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截止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

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并现场公布。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

行的，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增补李粤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116,5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5,94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增补姜永宏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116,5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5,94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经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的议案均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比例通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律师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上述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未经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吕 晖

经办律师：吴春爽

邹晓冬

2014年0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6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银团

贷款合同签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9月12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红柳河

至淖毛湖铁路项目贷款达成一致，并现场签定人民币72亿元中长期银团贷款合同，现将详细

情况公告如下：

借款人：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

牵头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天山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一、贷款金额

全体贷款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向借款人提供总计本金额不超过 ￥7,200,000,000.00

(大写：人民币柒拾贰亿元整)的中长期贷款额度。

二、贷款用途

每笔贷款资金用于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新疆红柳河至淖毛湖铁路项目建设。 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将按照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资金的用途实际使用每

笔贷款资金，不得改变贷款用途。

三、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为从首笔贷款资金的提款日(即2014年提款日)起至（2022年对应日）（包括该

日）止的期间，共计8年（含3年宽限期）。 借款人应当在贷款期限结束之日前，按照本合同的

条款清偿其在本合同项下所欠的全部债务。

四、贷款利率

每笔贷款资金的利率为每一个利率确定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贷款基准

利率。

五、担保

根据贷款银行的要求，本次借款由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由本公司提供的担保包含在年初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之内。

六、合同的生效

此次贷款合同自各方的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生效日") 起生

效。 贷款合同项下借款人、贷款人的权利义务，以此次贷款合同约定为准。

上述贷款合同的签定，标志着红淖铁路工程建设所需融资全部落实,为公司下一步的建

设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必将推动项目进入稳定快速建设期，实现银企共赢，进一步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为铁路快速建成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6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新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新疆证监局与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于2014年9月19日15：00-17：00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irm.p5w.net/gszz/）。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

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7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了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申东日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2日下午2:00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南街3号院1号楼（朗姿大厦）4层401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4年

9月12日下午2: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至2014年9月12日。其

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

15：00至2014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名，代表股份148,055,6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额的74.03%。

其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股份141,92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的70.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6,132,5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3.06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股东共有3名， 持有股份141,92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70.96%；持有股份未超过5%的股东共有13名，持有股份6,132,

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3.06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038,1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

17,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姜付秀先生，同意148,022,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反

对0股；弃权33394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晏小平先生，同意148,022,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反

对0股；弃权33,394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038,1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

17,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038,1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

17,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038,1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

17,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已于2014年8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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